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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，
作
爲
搬
運
該
項
物
資
之
初
期
費
用
 

。
據
吳
氏
稱
，
盟
軍
總
部
已
撥
出
工
麻
 

九
百
所
■
包
括
重
力
廠
造
船
廠
等
■
作 

爲
臨
時
賠
償
。
但
其
中
並
無
紡
織
廠
♦ 

臨
時
賠
償
白
分
之
三
十
中
半
數
將
運
往
 

我
國
云
。

❷

台

米

荒

天

花

痘

流

行
 

重
慶
廣
播
款
■
台
灣
 
一 
般
情
形
已
漸
趨
 

安
定
。
惟
台
灣
北
部
米
價
飛
漲
。
南
部
 

天
花
痘
蔓
延
。
台
灣
當
局
以
局
面
和
緩
 

・
將
晚
間
禁
止
行
人
之
暮
鐘
律
縮
短
一
 

小
時
，
當
局
並
頒
佈
命
令
。 

AI 參
加
最
 

近
暴
動
之
自
人
自
首
"
政
府
將
從
寬
懲
一 

治
■
政
府
又
頒
佈
命
令
繳
收
私
藏
軍
火
一
 

■
人
民
已
照
辦
，
台
潛
當
局
命
令
鐵
路
 

管
理
局
運
載
食
物
至
米
荒
之
區
域
。
以 

謀
調
整
台
北
飛
漲
之
米
價
■
台
南
之
天
一 

花
痘
♦
染
此
病
及
死
亡
之
人
不
少
。 

又
®
 載

j5：®
<

息
卜
陳
票
.擬
不
久
往
 

南
京
・
但
現
已
决
定
取
消
此
行
。
一
般 

人
相
信
台
灣
地
方
行
政
之
改
革
•
在
下
 

星
期
中
以
前
不
會
實
現
・

•

蘇

俄

無

資

格

受

貸

斌
 

華
盛
頓
廿
三
日
美
聯
社e
・
世
界
知
行
 

富
局
人
員
•
對
華
臘
斯
提
議
由
飲
行
貸
 

欵
一
百
五
十
萬
萬
元
予
蘇
俄
之
事
發
衷
 

酸
話
■
謂
卽
使
蘇
俄
爲
世
界
銀
行
員
之
 

-

•
蘇
俄
亦
未
必
合
資
格
受
貸
款
云
■ 

"

加

國

遲

兩

年

少

工

人
 

加
京
奥
太
華
廿
五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
加 

拿
大
工
務
調
查
部
主
任
阿
倫
卑
佈
斯
博
 

士
♦
昨
晚
報
吿
。
謂
加
屬
在
一
九
四
七
 

♦

一
九
四
八
兩
年
間
■
工
人
將
甚
缺
少
 

■
預
算
在
骸
兩
年
內
。
加
拿
大
將
准
外
 

國
移
民
入
口
・
由
三
萬
五
千
名
至
四
萬
 

四
千
名
•
爲
補
充
人
力
之
用
■
阿
倫
氏
 

幷

SI
他
曾
將
該
問
題
交
與
移
民
部
加
以
 

考
慮
 
衣
，

•

印

度

電

謝

卑

詩

政

府
 

加
京
奧
太
華
卄
五
日
加
拿
大
社
■
■

加 

拿
大
外
務
大
臣
聖
羅
蘭
，
是
日
宣
布
。 

加
國
外
交
部
最
近
得
接
印
度
外
交
大
臣
 

尼
魯
之
電
文
*
大
意
謂
印
度
向
加
國
首
 

相
麥
懇
斯
頃
及
卑
帥
省
省
相
核
氏
致
謝
 

・
因
卑
静
省
政
府
■
最
近
通
過
批
准
印
 

民
有
選
舉
權
・
尼
氏
幷
謂
希
望
加
琪
大
 

與
印
度
之
國
交
，
今
後
增
進
親
善
之
合
 

作
云
，

項

之

至

簡

單

者

，
本
 3

 

銀

行

各

分

行
■

均

有
 

AM

大

小

酒

票

以

應

客
• 

▲
接 «

中
國
款
項

(
二
)
資

路

銀

行

之

滙

ADA

加
拿
大
賣
路
銀
行
啟
 

Hl

本

公

司

承

接

車
 

貨

物

行

李

快

捷
 

妥

當

僑

胞

賜

顧

應

命

長

期
 

取

價

從

廉

司

理
 

$1 謹
啓

本

公

司

接

車

大
 

小

貨

物

行

李

快
 

捷

妥

當

僑

胞

光
 

顧

隨

時

應

命

,.
、
喊
綫
仔
連
五
五
三
九
 

.
S
H

-Z

新
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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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國

府

改

組

人

選

發

表

离
慶
廣
播
南
京
電
・
由
各
黨
派
及
社
會
賢
達
所
組
成
之
國
民
政
府
委
員
會
・
於
 

4?

三
日
宜
吿
成
立
，
同
時
国
防
最
高
委
員
會
亦
于

80
日
結
束
■
整
委
員
會
繼
國
 

一
防
會
之
後
，
爲
中
央
政
府
之
量
高
决
策
機
關
。
國
民
政
府
委
員
會
首
次
會
議
後
 

(
以
後
改
例
爲
國
務
會
議
)

，
於
廿
三
日
上
午
九
時
在
國
民
政
府
會
議
堂
舉
行
 

。
國
府
主
席
膚
介
石
親
自
主
持
，
到
會
委
員
有
張
羣
，
孫
科
・
曾
琦
；
余
家
菊
 

"
王
雲
五
■
戴
傅
賢
・
于
右
任
，
何
魯
之
■
伍
憲
子
等
，
由
■
府
文
官
吳
堪
昌
 

報
吿
事
項
後
"
除
廳
 ̂

國
防
會
所
通
過
各
案
之
後
・
又

19

過
李
璜
、
左
舜
生
。 

常
乃
德
•
李
大
明
■
爲
勻
田
・
，静
世
英
■
周
飴
春
■
俞
大
維
-
繆
雲
台
等
爲
政
 

務
委
員
，
幷
以
李
璜
任
經
濟
部
部
長
，
左
舜
生
任
農
林
部
部
長
♦
許
世
英
仔
蒙
 

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・
周
詒
長
任
衛
生
部
部
長
，
兪
大
維
任
交
通
部
部
長
等
， 

重
慶
威
播
南
京
中
央
社
<

・1H

防
最
高
娄
員
會
第
二
三
零
次
常
會
.
、及
國
民
竟
 

中
常
會
第
六4
七
次
常
會
驗
廿
=~
日
上
午
在0
民
政
府
會

18

堂
舉
行
聯
席
會
議
 

■
通
過
行
政
院
改
組
人
選
，
會
議
由
蔣
介
石
委
員
長
兼
國
民
黨
總
裁
主
席
•
通 

殮
委
員
長
提
跳
行
政
院
改
細
。
行
政
院
院
長
張
羣
同
署
修
正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。 

,

-»
領
張
勵
生
"
王
世
杰
■
白
崇
薄
■
兪
鴻
鈞
，
朱
家
驊
■
谷
正
綱
，
谷

看

， 

『薛
簿
弼
•
榭
冠
生
・
李
敬
齋
・
劉
維
幟
，
彭
學
沛
，
雷
震
等
爲
行
政
院
政
務
委
 

員
•
甘
乃
光
爲
秘
書
長
■
董
題
光
爲
新
聞
局
長
，
以
版
勵
生
任
內
政
部

$•
長
■
， 

王
世
杰
任
外
交
部
部
長
・
白
崇
禧
任
國
防
部
部
長
・
兪
鴻
釣
任
財
政
部
部
長
■ 

東
家
腰
任
教
育
部
部
長
・
谷
正
綱
任

to會
部
部
長
.
，
谷
正
偷
任
粮
食
部
部
長
■ 

薛
篤
弼
任
水
利
部
都
長
・
謝
冠
生
任
司
法
行
政
部
部
長
。•
李
敬
齋
任
触
政
部
部
 

長
， 
翁
文
灝
任
賢
源
委
 1
會
委
員
長
，
副
維
熾
任
僑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。
(
下 

畧
》

•

新

國

委

會

首

次

會

議

重
慶
廣
播
 

91
・
改
組
後
之
国
民
政
府
毒
員
會
在
廿
三
日
正
午
成
立
・
於
今
日
上
 

午
十
時
•
在
國
府
會
議
室
舉
行
首
次
飢
議
。
同
時
，
新
任
國
府
委
員
及
五
院
院
 

長
官.
吿
正
式
就
職
•
開
會
時
，
首
先
由
吳
文
官
鼎
昌
對
・
民
政
府
改
組
經
過
■ 

传
詳
細
報
吿
，
同
時
會
議
次
定
行
政
院
改
組
・
政
務
委
員
及
兼
任
各
部
會
首
長
 

名
單
，

•

香

港

敢

府

徵

所

得

稅

重
慶
廣
播
飢
，■
香
港
消
息
■
港
政
府
宣
布
實
行
營
業
利
得
稅
及
所
得
稅
等
直
接
 

税

・
對
於
旅
港
華
僑
影
響
其
大
♦
港
九
各
界
團
体
■
特
聯
合
組
織一

反
對
香
港
 

政
府
徵
稅
委
員
會
・
幷
於
昨
廿
二
日
舉
行
緊
急
會
議
・
决
議
三
項
・
於
今
日
轉
 

煙
港
政
府
■
如
不
將
此
棚
直
接
稅
取
消
■
則
學
人
厳
商
及
華
商
費
本
將
壹
律
撤
 

離
香
港
云
■■

日

紙

廠

曩

遷

廣

東

重
摩
腐
播
飘
■
據
廣
州
卄
三
日
消
息
稱
♦
中
央
外
交
部
業
已
得
聯
軍
統
帥
部
同
 

意
。
不
久
將
萬
石
頭
公
司
所
創
之
紙
蟹
造
廠
由
日
本
遷
往
廣
柬
。
皎
紙
廠
於
抗
 

»

•« 間
被
日
軍
拆
卸
・
運
往
北
海
道
。
查
其
戰
前
出
產
，
毎H
製
新
聞
紙
料
五
 

十

«• 

・
但
存
毎
日
一
百
噸
之
能
力
・
足
供
西
南
諸
省
之
需
。
人
造
絲
爲
其
副
出
 

產
之
一
云
，

，•

我
國
巳
準
備

接

收

日

本

賠

償

物

資

南
京
廣
播
飢
・
東
京
廿
二
日
專
電
・
我
國
駐
日
代
表
團
賠
償
組
組
長
吳
半
農
今
 

ggj

陣
國
對
日
本
賠
償
物
費
之
準
備
■
已
經
完
成
・
我
政t§^

定
 
一 
千
億
一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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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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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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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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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同

裕

宀

PA
FA

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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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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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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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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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
麒
嗜
噌
噌
噌
麒
噌
噌
麒
麒
囑
喘
喘
麒
噌
負

◎

代

理

僑

胞

歸

國
 

， 

敗
者
香
港
大
安
公
司
。
新
張
聲
業
。
專
 

辦
出
入
口
貨
。
駁
滙
各
壇
銀
両
書
信
。 

熟
喊
爲
僑
胞
服
務
。
代
理
僑
胞
出
入
國
 

門

。
如
有
僑
胞
歸
國
者
。
鄙
人
樂
戲
代
 

爲
介
紹
•
免
之
損
失
行
李
。
减
少
勒
索
 

。
介
紹
書
印
備
。
函
索
卽
奉
・

關

則

榮

白

 

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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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區
域
有
住
宅
一
 
間
在
什
 
一 
街
曲
門
 

牌
八
十
五
號
建
築
一
有
六
年
用
白
西
洋
彬
 

及
上
等
材
料
有
大
房
間
五
胸
居
最
適
宜
 

住
家
區
域
硬
木
地
檯
瓦
筒
門
官
爐
砌
磚
 

沐
浴
室
蜜
機
化
陳
列
室
廚
房
窗
外
有
山
 

景
極
好
地
段
建
有
車
房
取
價
八
干
元
先
 

交
現
款
三
千
五
白
元
交
易
後
隨
用
能
遷
 

入
居
住

Turner 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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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本
公
司
承
接
消
滅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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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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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工
 

作
如
象
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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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收
分
文
筆
友
賜
顧
無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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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尿•素粉

(
主
治
)
腎
臟
病
，
膀
胱
病
，一
肋
膜
炎
， X
濕
•

(
藥
性
)
本
臬
爲
水
溶
液
劑
，
無
色
結
晶
，
其
療
脚
步
，
; 

是
奪
取
各
組
織
水
分
，
從
而
利
尿
作
用3
對
肝
. 

硬
變
症
之
蓄
水
，
及
心
臟
病
之
浮
朧
，
尤
有
頭
、 

著
之
功
效
.

‘

一 

四
安
士
庄
每
樽
 

二 

元

十
安
士
庄
毎
樽
 

三
元
七
毛
五
 

•
道存生殖丸

(
主
治
)
副
腎
腺
機
能
障
礙
，
內
分
泌
機
能
減
退
・
有
壯
 

筋
活
絡
之
功
能
，
有
反
老
還
童
之
妙
用
■
， 

一
百
粒
庄
 

毎
盒
 

一
十
六
元 

活

生

藥

行

披

露

△

本

報

價
 

表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
弍
毫
 

十
六
元 
弍
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
 

十
六
元 
弍
毫

△
泮
年 

六
元
一
八
毫 

入
元 
一 
毫 

七
元 
零
五 

八
元 
一 
毫

△
每
月 

雲
域
琼
派
到
 
一
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三
五
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三
毫
 

中
國
各
國
一
元
三
五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三
毫
 

四
元
零
五 

三
元
六
毫
 

四
元 
零
五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"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啟

^̂
^̂
^̂
^̂
®̂̂
^̂
^̂
^̂
.

▼

"

子

能

元

二

一

于

四

百

九

十

八

年
 

夏
歷
歲
次
丁
亥
年
三
月
初
为
，

—

軽

四

警

街1
九
六

6
 

M
 

3^

跳3

一98

 

繊

I

選
售
蕃
硬
鮮
磨
一 

精
造.
瘦
簪
毛
 

，發
販.
日
罂|^

^
^
  
l
l
d

、鱼

攀

.

@
^^#

麥
卡
老
市
基
先
生
惠
鑒
•
敬
覆
者
■
去
月
十
六
日
 ̂
&
 

来
大
扎
。
經
已
収
讀
■
聆
悉
一
切
■
示
立
帥
與
賠
偉
 ̂
 

部
磋
商
關
於
保
險
第
五

IL
七
三
二
五
及
八0
一
。
七
一®

鼓
部
愕
「
在
不
久
之
覇
，
吾
盛
 

計
明 
此
兩
單
保
險
無
訛
•
至
   

M

七
號
之
賠
償
事
項
。
據
 

人
已
遭
待
各
項
文
件
。

七
月
時
，
並
將
此
事
移
交
香
港
經
噂
密
超
先
生
■
託
龜
 

他
找
尋
保
軍
內
指
定
之
受
益
人
•
將
賠
款
交
付
，善
遥
 

人
同
時
並
將
總
公
司
支
票
 
一 
跟1 
包
含
利
息
•
共X
 M
 

千
八
百
七
十
八
元
四
毫
・
寄
往
香
港
，
但
至
現
時
金
、昆 

仍
未
接
到
密
超
先
生
函
吿
。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
賠
縊
 

歇
交
住
。
亦
不
知
支
票
是
否
已
提
欵
・
所
以
現
在
 $
 
繊 

人
尙
未
能
將
吳
國
尊
君
 ®

求
之
証
襪
奉
上
。
但

憂
 
磁 

票
提
欵
後
•
由
銀
行
寄
囘
時
，
吾
人
當
能
許
他
攝
影
亠
 

一
張
.
以
作
通
証
•
爲
權
宜
計

’可
否
製
就

T,

膚
吿
風
 

牌
，
置
於
吳
國
華
君
店
面
，
館
牌
應
如
下
文
「
製
适
"
娠
 
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.
以
和
平
囘
復
•
舉
世
同
欣
" #
 新I

 

將
香
港
分
行
復
業
，
殷
餅
事
處
战
溫
梳
大
廈
■
業
已
謎|
 

娄
出
密
超
上
校
爲
主
特
人
-
彼
戰
時
爲
敵
人
俘
縻

•■•遍
 

辦
事
極
有
能
幹
・
由
此
本
公

in
可
爲
同
國
僑
胞
服
驚
癖I

 

務
。
本
以
往
一
樣
高
尙
精
神
•
爲
華
僑
禅
幸
福

A*.
繊
 

若
吳
國
證
君
欲
將
香
港
辦
事
處
復
業
之
消
息
登
於
鑫

人
報
紙
■
公
司
可
負
担
廣
吿
費
之
責
，
例
二
欄
之
攻
龜
 

字
•
所
費
無
幾
。 

. 

J
  

B

 兴
 

至
於
賠
償
支
票
・
一
保
啞
慈
人
提
支
後
，
由
銀
毎
寄
繊
 

IB1 時
•
若
吳
國
準
君
欲
得
影
印
 
一 
張
*

尙
希
預
米
.通

11 

知
•
以
便
照
辦
■
專
此
奉
覆
• 
敬
候
康
健
•
u
s
■
 

製
造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廣
吿
主
任
黎
安
-

±'B
 

酒
領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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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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